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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协议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称需方)与
    就                        达成如下协议:
1. 需方提供给供方生产本协议规定的产品的有关技术资料,该技术资料包                    括附件所列的有关零部件图纸、技术要求以及技术标准和样品。
2.  需方若修改零部件图纸、更改技术要求等应及时通知供方。
3.  供方保证按本协议附件3所规定的图纸、样品、技术标准和要求进行生产, 首次提供产品,由质量部与技术开发部对样品进行鉴定,合格后,方可批量供货, 需方可以在任何时候去供方进行产品质量检查。
4.  供方不得将附件所有内容向第三者转让。
5.  需方按附件所规定的图纸及技术标准验收,供方应提供给需方性能检测报告,样品提供一份、以后每年3月份向需方提供一份报告, 产品质量达不到要求,需方拒收。
6.  产品的包装箱(盒、袋)外面必须有产品名称、数量、生产日期、生产厂家名称,若有特殊要求另加说明，运输过程中不得损伤产品。
7.  产品必须有合格证，或出厂检验报告单。
8.  其它要求见附件。
9.  本协议会签一式二份,并加盖供需双方红色印章,供需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10. 本协议所包括的零部件,凡在本协议会签之前由其它协议所规定的有关图纸、技术文件及一切技术问题,如与本协议不符,则应以本协议为准。
11. 若有其它本协议未规定条款,由双方协商议定。

需方: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供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一、零件明细
	序号
	零部件编码
	零件名称
	单车用量
	材料
	重量（kg）
	工艺
	 备 注

	1
	SCS0010799
	六分座舒适性泡棉
	1
	PUR
	0.1060
	下面背胶、上面PP无纺布
	如下图所示

	2
	SCS0010800
	四分座舒适性泡棉
	1
	PUR
	0.1040
	下面背胶、上面PP无纺布
	

	3
	
	
	
	
	——
	——
	

	4
	
	
	
	
	——
	——
	

	
	
	
	
	
	——
	——
	——

	
	
	
	
	
	
	
	

	
	
	
	
	
	
	
	


泡棉图示：
1.舒适性泡棉：
[image: ][image: ]
六分座舒适性泡棉                           四分座舒适性泡棉






附件二、技术资料清单
	序号
	资料名称
	资料编号
	页数
	资料来源
	备  注

	1
	产品数模
	
	
	供方提供
需方确认
	CATIAV5R20或Stp格式

	2
	产品图纸
	
	
	供方提供
需方确认
	

	3
	产品技术和质量要求
	
	
	需方提供
供方确认
	

	4
	产品试验标准
	
	
	需方提供
供方确认
	

	5
	产品检测报告
	
	
	供方提供
需方确认
	

	6
	PPAP
	
	
	供方提供
需方确认
	提交等级4级

	7
	产品特殊特性清单
	
	
	供方提供
需方确认
	

	8
	A、B、C、D表
	
	
	供方提供
需方确认
	

	9
	全尺寸检验报告
	
	
	供方提供
需方确认
	

	10
	备件清单、检具清单
	
	
	供方提供
需方确认
	

	11
	DVP计划
	
	
	供方提供
需方确认
	

	12
	零件CAMDS材料数据表
	
	
	供方提供
需方确认
	

	13
	汽车禁用物质要求检测报告
	
	
	供方提供
需方确认
	需方认可的第三方实验室，1次/年(见下文说明)

	注：供方提供资料必须包含简体中文版










附件三、产品技术和质量要求
1.产品技术：
a） 压缩应变力变化（%），按照ASTM D3574-2017 及客户技术要求的规定进行试验，压缩75%，70℃×22h，标准要求≤±20%
b） 压缩应变力（kPa），按照ISO 3386-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速度：100mm/min，将样品压缩70%，重复预压3 次后将试样压缩到初始厚度的40%，计算压缩应变力，标准要求值4.5±0.5kPa；
c） 压缩75%，按照GB/T 6669-2008 规定的方法A 进行试验，压缩75%，样品在70℃的烘箱中保持22h，标准要求≤12%；
d） 回弹率，按照GB/T 6670-2008规定的方法B进行试验，检验要求≥50%；
e） 撕裂强度（N/m），按照ASTM D3574-2017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速度：50mm/min，标准要求≥300N/m；
f） 断裂伸长率、拉伸强度，按照ASTM D3574-2017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标距35mm，试验速度：500mm/min，标准要求≥170%、≥150kPa；
j） 密度，按照GB/T 6343-2009 的规定进行试验，标准要求45 ±5Kg/m³；
h） 燃烧，按照Q/BATC S 318  4.2.4的要求：燃烧速率≤80mm/min，标准要求≤80mm；
i） 气味，气味性试验方法按BAS-455规定，标准要求气味等级≤3.5级；
g） 剥离强度（舒适性泡棉本身与无纺布），按照Q/BATC S 952中4.10的规定方法进行试验，标准要求＞2N；
[bookmark: _GoBack]k） VOC，按照Q/BATC S 513的规定进行试验，苯≤5μg，甲苯≤150μg，乙苯≤300μg，二甲苯≤650μg，苯乙烯≤200μg，甲醛≤250μg，乙醛≤100μg，苯烯醛≤5μg，TVOC≤15000μg；
l） 禁限用物质要求，按照Q/BATC S M 102的规定进行试验，铅≤1000mg/kg;汞≤1000mg/kg；六价铬≤1000mg/kg；镉≤100mg/kg；多溴联苯醚（多溴二苯醚）≤1000mg/kg；多溴联苯≤1000mg/kg；
m） 冷凝组分，按照 Q/BATC S 452 的规定进行试验，标准要求≤3mg；
n） PP nonwoven fabric（g/m2）聚丙烯非织造布(面积克重），按照GB/T 24218.1-2009的规定进行试验，标准要求30±2 g/m2；
o） 干热老化（拉伸强度变化%），按照QCT 850-2011/中6.15的规定进行干热老化试验,标准要求≤25%；
p） 湿热老化后压缩变形（50%），按照QCT 850-2011/中6.20的规定进行实验，标准要求≤13%；
q） 背胶：典型粘性值(N/25mm)：初始粘性（st,st)-FTM9: 
17.0或撕裂；
    20分钟90°剥离粘性（st,st）-FTM2： 9.0或撕裂；
    24小时90°剥离粘性（st,st）-FTM2： 11.0或撕裂；
     最低粘贴温度：10℃
粘贴后24h，存放温度范围：-15℃~65℃。
r)   舒适性泡棉与泡沫剥离力试验，试验参照GB/T-2792-2014 中实验方法一 ：180°剥离，实验样件要求：舒适性泡棉黏贴在B40L-F05泡沫做实验，实验结果要求剥离力大于等于6N。
2.外观要求： 
a) 切边整齐，不能有毛边及明显接口,密度一致、表面干净、不起毛、不潮湿、无损伤；
b) 要求顏色均匀，无异色，同批次间顏色无明显色差；
c) 无纺布表面、胶质材料和泡沫材料间不能有异物，无纺布与泡棉材质之间不可有贯穿汽泡；
3.尺寸要求：
a) 尺寸公差要求不小于总厚度的4﹪
4.有毒有害物质要求：
a) 有毒有害物质限量要求：
确保提供给需方的产品用材料中禁用、限用物质满足国标GB/T 30512-2014及2000/53/EC 报废汽车指令的要求；
供方应提交需方认可的第三方实验室出具的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多溴二苯醚、石棉的试验报告。
b) “产品不可再使用零部件”要求：
供方向需方供应的产品需确保为新生产的零部件，不能为翻新零部件，不得使用任何源自报废车辆的零件或材料。
5.标识要求：
a) 标识清楚，便于生产、查询的明显位置标明标识；
b) 零部件标识必须与零部件在相同的环境下具有相同的寿命；
c) 文字、字母、数字采用供方字体，标识颜色相对零件必须醒目；
d) 出货检验报告完整有效。
6.包装、运输、仓储要求：
a) 包装箱内应附有装箱清单和产品合格证（包含检验结论、检验日期、检验员签名、盖章或用检验员代号）；必要时，标注“小心挤压”，“防雨防潮”等文字或警示标志；
b) 外包装应印有产品名称、代号、品种、货号、供方编码、数量、规格、重量、出厂日期、装箱数量、质量、收发货标志等，必要时引入物流看板；
c)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按GB/T 191-2008《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d) 乙方包装需满足《零部件包装技术规范》、《作业指示项目零部件标记规则》的要求，具体包装方案由需方物流部与供方协商确认
e) 在运输时，要严禁烟火、雨淋、暴晒、沾污、重压和损伤等；
f) 应放在通风、干燥、无腐蚀气体的库房，不得接近热源，不得与化学药品接触。
7.设计要求：
a) 在设计阶段我方会提供3D数据及2D图纸，最终以本协议“产品技术和质量要求”中技术要求内容为准；
b) 零件实际质量不得超出设计质量的5％。







附件四、产品试验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代号

	1
	Standard Test Methods for Flexible Cellular Materials-Slab,Bonded,and Molded Urethane Foams
	ASTMD3574-2017

	2
	汽车内饰件气味性试验方法
	BAS-455

	3
	汽车产品禁用物质要求
	BATC M 102 

	4
	汽车座椅用织物面料技术条件
	BATC S 925

	5
	泡沫塑料及橡胶表观密度的测定标准
	GBT6343-2009

	6
	软质泡沫聚合材料压缩永久变形的测定
	GB-T6669-2008

	7
	纺织品非织造布试验方法第1部分_单位面积质量的测定标准
	GBT24218.1-2009 

	8
	Polymeric materials,cellular flexible —
Determination ofstress-straincharacteristic in
compression
	ISO3386-1-1998

	9
	座椅技术条件
	Q BATC S 318 

	10
	汽车内饰件冷凝组分试验方法
	Q BATC S 452 

	11
	汽车零部件VOC技术要求-20160620
	Q BATC S 513 

	12
	乘用车座椅用聚氨酯泡沫
	QCT 850-2011


注：产品技术和质量要求及试验标准中涉及标准按最新相关行业标准/国家标准或企标执


附件五、项目开发计划要求：
1.2019年05月04日        3D数据冻结；
2.2019年05月20日        2D数据冻结；
3.2019年06月14日        提供小批量样件验证；
4.2019年06月 20日        PV试验完成；
5.2019年07月30日        座椅SOP量产。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以下无正文（仅限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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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二/三/四/五 供方确认
























附件六、产品开发质量保证要求
	1、 供方执行相关协议和法规的责任和义务:
1. 供方应按《产品技术协议》双方确认的质量标准、D表或者试验大纲要求进行相关试验，实验室由需方认可，若未按要求提交相应试验报告、法规符合性相关文件等质量证明，则供方应承担50000元的违约金。
2. 供方在其CCC产品证书变更或暂停/注销/撤销时，应提前3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需方，因未履行此职责而给需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应由供方赔偿，且供方将承担50000元的违约金。
3. 如供方向需方所供应的本合同下的零部件不能满足甲乙双方签订的《产品技术协议》中有毒有害物质限量要求、VOC的技术要求则供方应承担50000元的违约金，导致需方所遭受的任何经济处罚及其他经济损失全部由供方赔偿。
2、 开发阶段产品质量及交付
1. 供方提供样品:
项目开发时间节点：
首次工程样件提交时间:2019年 6月 14日
首次工程样件关键尺寸合格率：_100%__，首次工程样件全尺寸合格率：_95%___
       ET阶段零部件交样关键尺寸合格率：_100%_ ,全尺寸合格率：_100%_；PT阶段零部件交样关键尺寸合格率：100%_ ,全尺寸合格率：_100%_；SOP阶段零部件交样合格率：_100%_,     
 ET阶段问题解决率≥95%_；PT阶段问题解决率≥100%_；SOP阶段问题解决率100%_
       供应商开发计划完成率：_100%_
       供应商到货及时率：_100%_
       供方生产件批准(PPAP：均需提交中文版文件)提交内容和时间:
PPAP提交等级:4级提交时间:2019年6月30日
■供应商PPAP提交要求/检查表■零件提交保证书（PSW) □外观批准报告（AAR)，如果适用零件尺寸■零件尺寸检查图纸■工程变更文件,如果有■设计记录（产品图纸）■特殊特性清单□设计FMEA □过程流程图■平面布局图 □过程FMEA□控制计划 ■生产件批准-尺寸检验结果■零件材料检验报告□零件功能检测报告□量检具、检测设备清单 ■供应商产品验证试验大纲 ■材料及分供方清单□初始过程能力研究 □合格实验室文件 □测量系统分析 
2. 零件的出厂必须按照需方承认检验报告进行检验，且零件的检验记录必须随同零件一并提交给需方，检验记录必须具有真实性，一旦发现弄虚作假，供方须向需方支付20000元/每次的赔偿金。
3. 供方所供物资出现质量问题，属供方责任的，需方有权做出以下处理：
3.1当需方作出让步接收时，需方将向供方索赔让步物资（存在货款往来的让步物资）的5%作为经济补偿。
3.2需返修、挑选使用、批量质量问题需修理或拆换时，由供方负责实施。如需需方返修或挑选时，由供方承担相应的工时费（所有工厂及事业部120元/小时·人）、材料费及其它相关费用；如需需方到厂外及其他场所返修或挑选时，供方应根据实际发生承担相应的费用。
3.3由于供方问题造成需方产品总成报废或其他一切损失，损失金额由供方承担，此条款若与其他约定违约金冲突，冲突条款同时执行。
4. 质量问题整改
4.1产品质量问题整改时，供方应积极配合需方进行整改，制定合理的整改方案和整改计划，并以书面形式发到需方，未按期回复或提交对策2次以上仍未被需方认可，需供方总经理反省汇报，再次整改仍未被需方认可，供方应承担50000元的赔偿金。
4.2针对供方的质量问题，需方有权要求供方相关负责人到现场进行处理对策，对于两次（含两次）整改不合格，导致延误整改进度，需供方总经理反省汇报，再次整改仍不合格，供方应承担50000元的赔偿金。
4.3生产过程中及进货中出现的不合格品，供方2个工作内，将不合格品拉回，否则需方有权对不合格品自行处置，处置所得归需方所有。
5. 供方所供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整改合格后出现质量问题复发，供方应承担20000元的赔偿金。
3、 产品质量要求:
1. 量产期制程能力CPK≥1.33；PPM  ≤100   ；售后千台故障率指标IPTV(12个月）:0.8；供方业绩评价在  85   分以上。
2. 供方未达成产品质量要求，属供方责任的，需方有权做出以下处理：
2.1需方向供方发起驱动审核，协助供方进行能力提升；
2.2供方管理层向需方进行专项管理汇报；
2.3暂停供方此新产品开发项目，限期整改；
2.4取消供方此新产品开发项目。
4、 供方变更
1.若供方发生任何影响需方供货、经营等方面的变更，包括但不限以下变更：
1.1供方股东的变更；
1.2供方主要生产工艺的变更、材料或分供方的变更；
1.3供方生产地点发生的变更；
1.4供方董事长、总经理的变动；
1.5供方涉及到重大经济纠纷或其他有可能影响到需方供货的情形；
1.6工装夹具、模具及设备发生变更；
1.7零件加工过程发生更改；
1.8检验方式、方法及检验设备发生变更；
供方需在变更策划阶段向需方提交申请[第4）条除外]。需方有权在收到供方通知后派出相关人员赴供方的生产场地进行检查。如供方在其发生上述情形之一前未及时通知需方，而给供方造成损失的，需方不承担任何责任；给需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应由供方赔偿，但是供方的上述变动情形经需方书面认可的除外。除承担需方损失外，供方还应承担以下违约责任：
a. 未给需方预留充分验证的时间,迫使需方同意其变更，供方应承担10000元违约金，若与其它相关条款冲突,依照最高金额执行；
b. 未经需方认可，供方私自进行变更，供方应承担50000元违约金，对需方造成其他经济损失，供方需承担，若与其它相关条款冲突,依照最高金额执行；
2.涉及到产品定义（产品尺寸、结构、材料、性能、编码、重量、名称等技术规范）的任何改变和修改，同时包括新增总成或零部件种类和数量的变化，需要供方提交变更申请。
3.产品状态变更后，供方应按照需方采购部门的要求送货并张贴新状态标识，因供方未按照需方采购部门要求送货或未张贴新状态标识导致需方无法入库或造成生产风险的，供方向需方支付5000元的赔偿金。
5、 寿命要求（包括三包、召回期限）
1.供方开发的产品或供应的产品的安全使用期限为汽车全生命周期，因供方为需方所开发或供应的产品导致需方的整车召回的，其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及给需方或第三方所造成的损失由供方承担；
2.供方开发的产品或供应的产品应满足_5_年或_10_万公里（以先到为准）三包期限/里程要求；
3.由于乙方开发的产品或供应的产品造成顾客对甲方的索赔，索赔方式由甲方与乙方进行协商，若协商不妥，索赔方式由第三方仲裁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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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供方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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